亞洲大學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作業流程圖
壹、作業單位：人事室
貳、作業目的：符合教師法之規定
參、作業依據：教師法第十四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一○二條，教育部87年8月6日台（87）人（二）字第87078383號函。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教師聘約服務規則第九點。
肆、作業時間：隨時
伍、注意事項：
一、各級教評會審議時
（一）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書面通知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並注意文書之送達）。
（二）屬教師涉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應尊重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調查結果及專業判斷。為避免被害人有二次傷害之情形，及調查人力資源之浪費等原則，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或小組調查過程曾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應符合本作業流程中「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程序。
（三）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律規定顯然不合時，校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二、各級教評會決議時：須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三、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未經教育部核准前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聘期自當學年度之八月一日起至該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經教育部核准送達學校之日止。
四、如外藉教師符合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要件，除書面通知該師得於3日內提出申訴，俾通知當地警察機關審酌暫緩執行限令出境，該已提出申訴之外籍教師並得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停止執行限令出國之處分，該會依個案情形予以審查認定。
陸、作業流程：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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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專案召開會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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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至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

涉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

由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或

相關機關調查處理。

一般案件

1.系（所、室、中心）查明事實、蒐

集相關事證。

2.必要時組成調查小組查明事實。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

1.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

書面通知中應記載詢問目的

、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

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

場所生之效果並注意文書之

送達）。             

2.屬教師涉性騷擾或性侵害案

件，應尊重學校性騷擾及性

侵害處理委員會調查結果及

專業判斷。為避免被害人有

二次傷害之情形，及調查人

力資源之浪費等原則，學校

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

或小組調查過程曾予雙方當

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

應符合本作業流程中「讓當

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程

序。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

1.須有三分之二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

議。

2.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六款、第八款情

事者，尚須符合同條第

二項規定。惟各校自訂

之規定較法為嚴者，應

依各校規定。

院教評會

審議事實是否符合規定及事實

是否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或第八款之

規定

校教評會

審議前級教評會程序是否符合

規定及事實是否符合教師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或第八款之規定

報部

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起

十日內報教育部核准，同時以

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

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

決議與法律規定顯然不合時，

校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

之。

核准

學校於教育部核准函到校後，

以書面附理由、救濟程序教示

規定通知當事人

聘案未經教育部核准前

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

應予暫時繼續聘任，聘

期自當學年度之八月一

日起至該教師解聘、停

聘、不續聘案經教育部

核准送達學校之日止。




_1366820511.vsd
�

教師聘任後疑似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

涉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
由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或相關機關調查處理。�

一般案件
1.系（所、室、中心）查明事實、蒐集相關事證。
2.必要時組成調查小組查明事實。�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
1.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書面通知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並注意文書之送達）。             
2.屬教師涉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應尊重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調查結果及專業判斷。為避免被害人有二次傷害之情形，及調查人力資源之浪費等原則，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處理委員會或小組調查過程曾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應符合本作業流程中「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程序。�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

1.須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2.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情事者，尚須符合同條第二項規定。惟各校自訂之規定較法為嚴者，應依各校規定。�

院教評會
審議事實是否符合規定及事實是否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或第八款之規定 �

校教評會
審議前級教評會程序是否符合規定及事實是否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或第八款之規定 �

報部
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報教育部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律規定顯然不合時，校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核准
學校於教育部核准函到校後，以書面附理由、救濟程序教示規定通知當事人�

聘案未經教育部核准前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聘期自當學年度之八月一日起至該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經教育部核准送達學校之日止。�


